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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積分表（電機科、烘焙科）
	姓  名
	
	出生
年月日
	
	最高學歷
	    

	積分項目
	內  容
	給分
標準
	自填
提供資料
	自填分數
	核定分數
	說  明

	個 人
資 歷
積 分
（30分）

	國際技能競賽
正取國手
	30
	
	
	
	1.個人資歷積分係指本人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全國技能競賽、工業或家事類科技藝競賽之成績。
2.採計職類：烘焙（如烘焙、麵包製作、西點製作等）、或電機（如工業配線、室內配線、機電整合、機器人、機器手臂技術等）。
3.擇最優一項計分。

	
	全國技能競賽決賽
前3名
	20
	
	
	
	

	
	工業或家事類科技藝競賽前3名
	
	
	
	
	

	
	全國技能競賽決賽
第4-5名、佳作
	15
	
	
	
	

	
	工業或家事類技藝競賽金手獎
	
	
	
	
	

	
	全國技能競賽決賽
佳作
	10
	
	
	
	

	小   計
	

	指 導
競 賽
積 分
（20分）
	指導學生參加國際技能競賽
	12
	
	
	
	1.指導技能競賽係指以指導老師身份指導選手獲獎之經歷。
2. 採計職類：烘焙（如烘焙、麵包製作、西點製作等）、或電機（如工業配線、室內配線、機電整合、機器人、機器手臂技術等）。
3.各項指導技能競賽每屆均可採計積分，指導競賽總積分採累積積分制，最高20分為限。

	
	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技能競賽決賽獲前五名或工業或家事類科技藝競賽獲金手獎以上
	5
	
	
	
	

	
	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獲前五名或工業或家事類科技藝競賽獲優勝以上
	3
	
	
	
	

	小   計
	
	
	

	業界資歷
（20分）
	3年以上
	20
	
	
	
	具有以下相關專業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經驗：
1. 烘焙或食品廠相關工作。
2. 電機類工廠相關工作經驗

	
	2年以上
	15
	
	
	
	

	
	滿1年
	10
	
	
	
	

	教學資歷
（20分）
	5年以上
	20
	
	
	
	1. 任教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學經歷年資。
2. 採計職類：食品科、烘焙科、水產食品科、食品加工科、餐飲管理科、電機科、電子科。

	
	3年以上
	15
	
	
	
	

	
	滿1年
	10
	
	
	
	

	證照積分
（10分）
	乙級以上
	10
	
	
	
	採計職類：烘焙（烘焙食品、食品檢驗分析、中式麵食加工）及電機職類（冷凍空調、室內配線、工業配線、機電整合）。

	總  計
	
	
	

	備註：請檢附採計分數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後簽名或蓋章具結。

	應考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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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出生   年月日   最高 學歷         

積分項目  內     容  給分   標準  自填   提供資料  自填 分數  核定 分數  說    明  

個   人   資   歷   積   分   （ 3 0 分）    國際技能競賽   正取國手  30     1. 個人資歷積分係 指本人參加國際 技能競賽、全國 技能競賽、 工業 或家事類科 技藝 競賽之成績。   2. 採計職類： 烘焙 （如 烘焙、 麵包 製作、西點製作 等 ） 、 或 電機 （如工業配線、 室內配線、機電 整合、機器人、 機器手臂技術 等） 。   3. 擇最優一項計 分 。  

全國技能競賽決賽   前 3 名  20     

工業或家事類 科技 藝競賽前 3 名  

全國技能競賽決賽   第 4 - 5 名、佳作  15     

工業或家事類 技藝 競賽金手獎  

全國技能競賽決賽   佳作  10     

小      計  

指   導   競   賽   積   分   （ 20 分）  指導學生參加國 際技能競賽  12     1 . 指導技能競賽係 指以指導老師身 份指導選手獲獎 之經歷。   2.   採計職類： 烘焙 （如烘焙、麵包 製作、西點製作 等） 、 或電機 （如工業配線、 室內配線、機電 整合、機器人、 機器手臂技術 等） 。   3 . 各項指導技能競 賽每屆均可採計 積分，指導競賽 總積分採累積積 分制， 最高 20 分 為限。  

指導學生參加全 國技能競賽決賽 獲前五名或 工業 或家事類科 技藝 競賽獲金手獎以 上  5     

指導學生參加全 國技能競賽分區 賽獲前五名或 工 業或家事類科 技 藝競賽獲優勝以 上  3     

小      計    

附 表 5  

